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應加強事項及改善計畫 

（基準日：111年 12月 31日）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一、提報董事會決議之議案，

有其中壹案未依內規先

提送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委員會審議。 

1.已新增「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執行情形檢核表」。 

2.嗣後提報董事會議案，將循

上開檢核表依序辦理，以落

實董事會議案之提報程序

及功能性委員會之職權。 

本行已確實檢討，並

依改善措施完成改

善。 

二、辦理一定金額以上之大額

通貨交易申報作業，有交

易傳票之來行交易人申報

資料錯誤或未申報來行交

易人之情事。 

1.左列應加強事項已補正。 

2.對各營業單位加強宣導大

額通貨交易鍵檔時，應確實

依客戶提供之身分證明文

件及傳票聯絡電話予以紀

錄。 

3.本行將辦理大額通貨交易

申報作業教育訓練，強化員

工認知，以避免類似情形再

度發生。 

本行已確實檢討，並

依改善措施完成改

善。 

三、執行客戶身分持續審查作

業，對客戶風險等級有調

降時，應輸入風險等級調

降之異動理由，有異動理

由記述錯誤之情事。 

1.左列應加強事項已補正。 

2.本行將持續辦理及加強相

關教育訓練，以避免類似情

形再度發生。 

本行已確實檢討，並

依改善措施完成改

善。 

 


